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1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馬婧   

被      告  劉冠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

一一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

十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壹拾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台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九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反訴原告負

擔。

九、本判決第六項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台幣伍萬元為反

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甲○○於民國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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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迄今，共同經營涼麵店，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原本婚姻幸

福美滿，詎於民國112年4月起，甲○○於網路結識被告乙○

○後，常接到手機電話或訊息後神神秘秘急於掛上，原告發

現乙○○有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至甲○○之手

機，甲○○又趁原告熟睡後深夜外出徹夜未歸。原告為挽回

婚姻，曾多次警告乙○○勿破壞和諧家庭幸福，詎料乙○○

非但不聽，反而到涼麵店找甲○○出遊，有親暱自拍、擁

抱、牽手、親吻、穿著情侶裝等行徑，甚至到汽車旅館發生

性行為。甲○○又不顧多年夫妻情誼與家人勸阻，竟於112

年6月起搬出並與乙○○同居。被告所為逾越一般正常交往

分際，完全漠視原告基於婚姻關係所生之家庭生活圓滿和諧

利益，已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使原告為此痛苦不

已，家庭面臨破碎、一度無法經營麵店，在精神上之損害甚

為嚴重。綜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185條、第195條第

1項及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以：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

讓甲○○無所適從，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

行漸遠，甲○○更因而求助精神科。原告又於未成年子女面

前掐傷被告甲○○頸部，更曾持刀揮砍甲○○，乃於112年4

月29日親筆寫下切結書，交付甲○○之母親即訴外人○○。

乙○○傳送簡訊給甲○○，係因甲○○當時處於情緒低潮，

有些不好想法。原告知道被告行為，曾於112年4月20日，直

接向甲○○表示祝福、宥恕被告2人行為，詎料原告背地裡

委託徵信社蒐證及跟拍被告2人活動，並提起民事損害賠償

訴訟，向被告獅子大開口，形同對被告設套，與權利濫用無

異。且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性行為，其中更有部

分相片並非被告。原告名下有不少不動產，更能半年內整

修、擴大另開三間分店，然被告名下無財產，可能生活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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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出，請斟酌酌定適宜之賠償金額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卷，下稱訴卷，第

44至45頁）：

　㈠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

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㈡原告與甲○○原共同經營涼麵店。

　㈢乙○○知悉被告甲○○為有配偶之人。

　㈣乙○○有於112年4月某日，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

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

　㈤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 年度司暫家護字

第3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

　㈥甲○○有前往精神科就診。

　㈦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四、本訴爭點（見訴卷第46頁）：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有無理

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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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

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

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參照），與有

配偶之人踰越男女正常社交之逾矩行為，致侵害其基於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 條規定，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69號裁

定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

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

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

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

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

子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訴卷第

44頁），復有戶籍謄本可考（見113年度審訴字第466號卷，

下稱審訴卷，第15頁），而甲○○於112年4月間向原告承認

與乙○○可能發展出超友情關係之事實，亦經甲○○自承在

卷（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復有原告與甲○○間

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頁），並據自承

知悉原告與甲○○之夫妻關係，仍有於112年4月間，以手機

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乙情（見

訴卷第45頁），足見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事

實，堪信為真。乙○○辯稱係因甲○○情緒低潮，才傳送訊

息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⒊又乙○○有於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駕駛自小客車欲進

入御宿汽車旅館民族館，後又轉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上

薇風情汽車旅館之事實，為其自承明確（見訴卷第46頁），

復有原告委託他人拍照之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1至25

頁），其車號核與乙○○名下小客車車號相同（見限閱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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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頁）。乙○○既自承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遭拍攝之

小客車為其所有、駕駛，則其有於該時駕車進入汽車旅館，

應堪信為真。又被告間當時已開始交往，並屢次出遊，堪信

被告係共同到汽車旅館休息乙情為真。乙○○辯稱112年5月

20日、21日帶其女兒去墾丁慶生，忘記112年5月21日晚上行

程，及有其他對象云云（見訴卷第45至46頁），均無可採。

　⒋而乙○○、甲○○分別為84、83年次之青年男、女，有戶籍

謄本可考（見審訴卷第19、63頁），當時正值男女交往期

間，且均不爭執曾一同前往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之花鄉汽車

旅館之事實（見訴卷第45頁），加以被告間於不同日期，有

牽手過街、用餐時親密靠近、在戶外觸碰大腿之舉止，有11

2年8月18日、112年8月27日、112年9月3日、112年10月21

日、112年12月30日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7至41頁），且

照片顯示男女均為相同之人，即到場之被告，足見被告間有

長期交往、出遊、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衡情被告間應有交

往且發生性行為，均堪認定。參以，甲○○已於112年7月10

日提起離婚訴訟，主張互信之感情基礎已不復存在等語，有

本院調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電子

卷證可考，可見甲○○不欲回復與原告間之感情，其決意與

乙○○持續交往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辯稱照片看不出何

人前往汽車旅館，並否認發生性行為，以否認其等間交往深

入之程度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⒌且甲○○搬出與原告之租屋處後，改住在高雄市○○區之事

實，為其自承屬實（見訴卷第49至51頁），且原告提出上開

照片確為被告，是原告主張被告現同居在高雄市○○區之事

實（見審訴卷第7、9、11頁），亦堪信為真。

　⒍再從原告所述於112年4月間發現甲○○之手機收到曖昧訊

息，與發覺被告交往過程（見審訴卷第8至9頁），及原告與

甲○○間於112年4月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原告表示「心

很痛」、「你知道這樣對我有多殘忍嘛？」、「因為我只答

應你放你出去，也答應你回來的時候我接受你，難道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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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別人曖昧...」等語，有112年4月19日、20日通訊軟體Lin

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可見原告主張欲

挽回婚姻，及甲○○冷淡地坦言不諱有外遇情事等語（見審

訴卷第9頁），均堪採信。原告雖同時表示「如果你們真的

好下去，那我就放手成全你們，這就是我最後的成全了」、

「我接受你跟他出去，我也接受你跟他相處看看，我也可以

接受你跟他發生關係，我可以接受你受傷回來…」（見審訴

卷第83至85頁），然僅係原告委屈求全之意，並無表示拋棄

民事法律上權利之意思。又原告係因察覺被告行為，方進行

蒐證，係為保障原告之配偶權，具有正當目的，原告提出之

照片證據亦均為被告在戶外公共場所之活動，堪認符合比例

原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辯稱原告背地裡找人偷拍、權利

濫用云云（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不足採為被告

免責之論據。

　⒎綜上，被告間自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並有親密舉

動、性行為及同居之事實，堪以認定。核被告所為，確屬逾

越男女正常社交之範圍，屬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破壞原告與甲○○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

　　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

　⒉被告間雖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行為，然原告與甲○○

間於結識乙○○前，彼此相處早已有齟齬，甚至演進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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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肢體衝突，此由被告提出大順景福診所112年6月8日診

斷證明書、原告於112年4月29日書立切結書，及甲○○向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

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經該院法官訊問甲○

○後，准許核發，該保護令認定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在幼

子面前掐住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

甲○○，接著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

甲○○頭部，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

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等語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7至82

頁），足以證之。該切結書上明確記載「日後如在對甲○○

小姐拳打腳踢，會主動告知○○媽媽並主動離婚且放棄兒子

的撫養權」等語（見審訴卷第77頁），足見原告屢有對甲○

○動手、動腳等暴力相向行為，導致甲○○身心壓力過大，

前往精神科就診。原告辯稱沒有為上開行為，切結書才會寫

「日後」、是寫「在」不是重複性的「再」，甲○○可能係

因育兒、外遇心虛之壓力導致身心不穩定云云（見訴卷第3

0、47頁），與該切結書之前後文意及常情均不符，又將責

任推諉甲○○，委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性情容易暴

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更數次毆打、譏諷甲○

○，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等語（見審訴卷第67頁），堪可採

信，足見乙○○之出現並非原告與甲○○間婚姻破裂之啟

端，僅係加重與加速其等間決裂之因素，自不能將婚姻破裂

之情事全然歸責被告間之行為。

　⒊另原告之涼麵店仍正常經營及展店之事實，有其網路廣告可

考（見審訴卷第87頁），是原告主張一度無法從事涼麵店生

意云云（見審訴卷第13頁），尚難採納作為斟酌慰撫金多寡

之因素。

　⒋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被告行為之情節、原告與甲○○間婚

姻關係破裂之過程，與原告係80年次之成年男子，學歷為大

學畢業，名下有存款、股息、不動產、汽車；及甲○○係83

年次之成年女子，原住大陸地區，學歷為高中畢業，名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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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尚須繳納貸款，與原告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乙○○

學歷則為國中肄業，名下有汽車，自稱對外欠債，經營工程

等職業、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為兩造陳述在卷（見審

訴卷第61頁、訴卷第49至50頁），並有限閱卷資料可考，堪

信為真，足見被告之資力及經濟狀況均欠佳，且甲○○尚須

扶養未成年子女，在勞力及時間上需有相當付出，始能維持

一般生活，爰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100,00

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⒌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

項本文及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

00,000元，甲○○自113年7月11日起（113年7月10日送達回

證見審訴卷第59頁），乙○○自113年7月20日起（113年7月

19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6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甲○○（下稱反訴原告）主張：㈠反訴被告與其店

鋪內女性員工交往，整日公然出雙入對，並在店內卿卿我

我，遭客人在GOOGLE評論留言反應。該女子更與反訴被告父

母熟識，甚至與反訴被告外宿同住。反訴被告之弟媳才會將

該女子之照片傳送給反訴原告。㈡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

112年2月21日、112年5月間，為上開保護令認定毆打、掐頸

等傷害、恐嚇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就上開二行為，

各賠償500,000元，共1,000,000元。為此，爰提起反訴等

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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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訴被告則以：GOOGLE評論為任何人均可留言，不具形式上

真正性。反訴被告並無與其他女性交往，該女性僅係前來嘉

義協助搬貨，亦未有何直接碰觸反訴被告之行為。反訴被告

亦無保護令認定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

回。

三、反訴爭點如下（見訴卷第47頁）：

　㈠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配偶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

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㈡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請

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舉證不足以證明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

　⒈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結交不詳姓名、身分之女友並同住乙

情，無非係以提出反訴被告弟媳傳來反訴被告與該女子同框

之照片及GOOGLE評論留言為其主要論據。

　⒉惟查，觀諸該與反訴原告於113年4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

對話之人即代號「00000_000」、頭像為女性之女子傳送之

照片，其一場景為反訴被告與該不詳女子站在打開後車廂之

小客車後，反訴被告正搬運物品（見審訴卷第97頁上方照

片、第99頁照片），其二場景為該女子隔著外套坐在機車上

靠在反訴被告背後（見審訴卷第97頁下方照片），均難謂必

為屬男女朋友間之親密行為。且對話內容中，並未表示親聞

反訴被告自承與該女子交往，其所稱反訴被告不敢帶該女子

回嘉義，都帶出去睡云云，均係輾轉聽聞反訴被告母親所述

（見審訴卷第89頁），其所述該女子與反訴被告牽手（見審

訴卷第93頁），亦非該照片所示搬運物品之情節，是無積極

明確事證可認定反訴被告有與該女子為何親密行為。縱與反

訴原告對話之人為反訴被告之弟媳，而可親見反訴被告搭載

該不詳女子返家搬取物品，然所見過程均屬短暫，並未直接

親見或獲得親口證實，又容有向反訴原告回報或添油加醋之

可能，是難單憑上開照片與對話認定係反訴被告結交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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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遑論有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之程度。又GOOGLE評論係任何人均可留言，無法確認留言

者是否真為消費之客人，且該留言稱「也麻煩一下，不論是

夫妻還是情侶啊！曬恩愛是不錯，但，也希望能（節制約

束）自己的行為，公共場合哩！！！」、「那天被一個矮的

有染金黃色頭髮的女子跟一位高大壯碩眼鏡男，講話一直亂

撒嬌，害我差點吐，拜託請稍微顧慮別人的感受，可以嗎？

謝謝！」（見審訴卷第101頁），至多可認言語曖昧，亦難

認達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

度。復考諸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離婚訴訟案卷中所附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調

查報告（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卷

第181至186頁），反訴被告仍表示不願離婚，希望繼續婚姻

關係，亦未表示已另結交女友。況反訴原告已與乙○○交

往，並搬出住處，而不願與反訴被告繼續同住，反訴原告猶

主張反訴被告結交女友，侵害配偶權，並請求給付500,000

元云云（見訴卷第48頁），尚難憑採。

　㈡反訴被告之家庭暴力行為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

反訴原告得請求給付50,000元：　

　⒈按所謂侵害他人之自由，並不以剝奪他人之行動或限制其行

動自由為限，即以強暴、脅迫之方法，影響他人之意思決

定，或對其身心加以威脅，使生危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

院81年度台上字第2462號判決參照）。

　⒉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

○○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

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

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

炭自殺、跳樓，致反訴原告有急性壓力反應，而前往精神科

就診等情，為保護令認定屬實（見審訴卷第79頁），復有大

順景福診所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證明書可考（見審訴卷第103

頁），及反訴原告所辯不可採（見訴卷第30、47頁），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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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採信，已如前述，衡情足認會造成反訴原告健康上負面

影響，與心理上意思決定之自由遭受脅迫、壓抑而生危害，

是核反訴被告所為，屬前揭規定不法侵害反訴原告健康、自

由之行為，反訴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

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⒊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反訴被告行為之情節，與前述職業、

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認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賠償

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元為適當。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

訴被告給付50,000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113年9月4日送

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2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⑴本訴部分：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男女交往之

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

求過高部分），應予駁回；⑵反訴部分：反訴被告於112年2

月21日、112年5月間，對反訴原告有傷害、恐嚇行為，反訴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

付5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

分，及主張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部分），應予駁回。

肆、本判決原告、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反訴被告給

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

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反訴被告如為原

告、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相關舉證，

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反訴原告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

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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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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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1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馬婧    
被      告  劉冠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台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六項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台幣伍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甲○○於民國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迄今，共同經營涼麵店，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原本婚姻幸福美滿，詎於民國112年4月起，甲○○於網路結識被告乙○○後，常接到手機電話或訊息後神神秘秘急於掛上，原告發現乙○○有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至甲○○之手機，甲○○又趁原告熟睡後深夜外出徹夜未歸。原告為挽回婚姻，曾多次警告乙○○勿破壞和諧家庭幸福，詎料乙○○非但不聽，反而到涼麵店找甲○○出遊，有親暱自拍、擁抱、牽手、親吻、穿著情侶裝等行徑，甚至到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甲○○又不顧多年夫妻情誼與家人勸阻，竟於112年6月起搬出並與乙○○同居。被告所為逾越一般正常交往分際，完全漠視原告基於婚姻關係所生之家庭生活圓滿和諧利益，已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使原告為此痛苦不已，家庭面臨破碎、一度無法經營麵店，在精神上之損害甚為嚴重。綜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185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以：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讓甲○○無所適從，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甲○○更因而求助精神科。原告又於未成年子女面前掐傷被告甲○○頸部，更曾持刀揮砍甲○○，乃於112年4月29日親筆寫下切結書，交付甲○○之母親即訴外人○○。乙○○傳送簡訊給甲○○，係因甲○○當時處於情緒低潮，有些不好想法。原告知道被告行為，曾於112年4月20日，直接向甲○○表示祝福、宥恕被告2人行為，詎料原告背地裡委託徵信社蒐證及跟拍被告2人活動，並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向被告獅子大開口，形同對被告設套，與權利濫用無異。且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性行為，其中更有部分相片並非被告。原告名下有不少不動產，更能半年內整修、擴大另開三間分店，然被告名下無財產，可能生活入不敷出，請斟酌酌定適宜之賠償金額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卷，下稱訴卷，第44至45頁）：
　㈠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㈡原告與甲○○原共同經營涼麵店。
　㈢乙○○知悉被告甲○○為有配偶之人。
　㈣乙○○有於112年4月某日，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
　㈤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 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
　㈥甲○○有前往精神科就診。
　㈦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四、本訴爭點（見訴卷第46頁）：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參照），與有配偶之人踰越男女正常社交之逾矩行為，致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 條規定，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69號裁定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訴卷第44頁），復有戶籍謄本可考（見113年度審訴字第466號卷，下稱審訴卷，第15頁），而甲○○於112年4月間向原告承認與乙○○可能發展出超友情關係之事實，亦經甲○○自承在卷（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復有原告與甲○○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頁），並據自承知悉原告與甲○○之夫妻關係，仍有於112年4月間，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乙情（見訴卷第45頁），足見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事實，堪信為真。乙○○辯稱係因甲○○情緒低潮，才傳送訊息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⒊又乙○○有於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駕駛自小客車欲進入御宿汽車旅館民族館，後又轉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上薇風情汽車旅館之事實，為其自承明確（見訴卷第46頁），復有原告委託他人拍照之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1至25頁），其車號核與乙○○名下小客車車號相同（見限閱卷第19頁）。乙○○既自承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遭拍攝之小客車為其所有、駕駛，則其有於該時駕車進入汽車旅館，應堪信為真。又被告間當時已開始交往，並屢次出遊，堪信被告係共同到汽車旅館休息乙情為真。乙○○辯稱112年5月20日、21日帶其女兒去墾丁慶生，忘記112年5月21日晚上行程，及有其他對象云云（見訴卷第45至46頁），均無可採。
　⒋而乙○○、甲○○分別為84、83年次之青年男、女，有戶籍謄本可考（見審訴卷第19、63頁），當時正值男女交往期間，且均不爭執曾一同前往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之花鄉汽車旅館之事實（見訴卷第45頁），加以被告間於不同日期，有牽手過街、用餐時親密靠近、在戶外觸碰大腿之舉止，有112年8月18日、112年8月27日、112年9月3日、112年10月21日、112年12月30日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7至41頁），且照片顯示男女均為相同之人，即到場之被告，足見被告間有長期交往、出遊、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衡情被告間應有交往且發生性行為，均堪認定。參以，甲○○已於112年7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主張互信之感情基礎已不復存在等語，有本院調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電子卷證可考，可見甲○○不欲回復與原告間之感情，其決意與乙○○持續交往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辯稱照片看不出何人前往汽車旅館，並否認發生性行為，以否認其等間交往深入之程度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⒌且甲○○搬出與原告之租屋處後，改住在高雄市○○區之事實，為其自承屬實（見訴卷第49至51頁），且原告提出上開照片確為被告，是原告主張被告現同居在高雄市○○區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9、11頁），亦堪信為真。
　⒍再從原告所述於112年4月間發現甲○○之手機收到曖昧訊息，與發覺被告交往過程（見審訴卷第8至9頁），及原告與甲○○間於112年4月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原告表示「心很痛」、「你知道這樣對我有多殘忍嘛？」、「因為我只答應你放你出去，也答應你回來的時候我接受你，難道看到你跟別人曖昧...」等語，有112年4月19日、20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可見原告主張欲挽回婚姻，及甲○○冷淡地坦言不諱有外遇情事等語（見審訴卷第9頁），均堪採信。原告雖同時表示「如果你們真的好下去，那我就放手成全你們，這就是我最後的成全了」、「我接受你跟他出去，我也接受你跟他相處看看，我也可以接受你跟他發生關係，我可以接受你受傷回來…」（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然僅係原告委屈求全之意，並無表示拋棄民事法律上權利之意思。又原告係因察覺被告行為，方進行蒐證，係為保障原告之配偶權，具有正當目的，原告提出之照片證據亦均為被告在戶外公共場所之活動，堪認符合比例原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辯稱原告背地裡找人偷拍、權利濫用云云（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不足採為被告免責之論據。
　⒎綜上，被告間自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並有親密舉動、性行為及同居之事實，堪以認定。核被告所為，確屬逾越男女正常社交之範圍，屬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破壞原告與甲○○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
　　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
　⒉被告間雖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行為，然原告與甲○○間於結識乙○○前，彼此相處早已有齟齬，甚至演進成言語、肢體衝突，此由被告提出大順景福診所112年6月8日診斷證明書、原告於112年4月29日書立切結書，及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經該院法官訊問甲○○後，准許核發，該保護令認定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等語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7至82頁），足以證之。該切結書上明確記載「日後如在對甲○○小姐拳打腳踢，會主動告知○○媽媽並主動離婚且放棄兒子的撫養權」等語（見審訴卷第77頁），足見原告屢有對甲○○動手、動腳等暴力相向行為，導致甲○○身心壓力過大，前往精神科就診。原告辯稱沒有為上開行為，切結書才會寫「日後」、是寫「在」不是重複性的「再」，甲○○可能係因育兒、外遇心虛之壓力導致身心不穩定云云（見訴卷第30、47頁），與該切結書之前後文意及常情均不符，又將責任推諉甲○○，委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等語（見審訴卷第67頁），堪可採信，足見乙○○之出現並非原告與甲○○間婚姻破裂之啟端，僅係加重與加速其等間決裂之因素，自不能將婚姻破裂之情事全然歸責被告間之行為。
　⒊另原告之涼麵店仍正常經營及展店之事實，有其網路廣告可考（見審訴卷第87頁），是原告主張一度無法從事涼麵店生意云云（見審訴卷第13頁），尚難採納作為斟酌慰撫金多寡之因素。
　⒋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被告行為之情節、原告與甲○○間婚姻關係破裂之過程，與原告係80年次之成年男子，學歷為大學畢業，名下有存款、股息、不動產、汽車；及甲○○係83年次之成年女子，原住大陸地區，學歷為高中畢業，名下有汽車，尚須繳納貸款，與原告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乙○○學歷則為國中肄業，名下有汽車，自稱對外欠債，經營工程等職業、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為兩造陳述在卷（見審訴卷第61頁、訴卷第49至50頁），並有限閱卷資料可考，堪信為真，足見被告之資力及經濟狀況均欠佳，且甲○○尚須扶養未成年子女，在勞力及時間上需有相當付出，始能維持一般生活，爰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⒌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甲○○自113年7月11日起（113年7月10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59頁），乙○○自113年7月20日起（113年7月19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6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甲○○（下稱反訴原告）主張：㈠反訴被告與其店鋪內女性員工交往，整日公然出雙入對，並在店內卿卿我我，遭客人在GOOGLE評論留言反應。該女子更與反訴被告父母熟識，甚至與反訴被告外宿同住。反訴被告之弟媳才會將該女子之照片傳送給反訴原告。㈡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112年5月間，為上開保護令認定毆打、掐頸等傷害、恐嚇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就上開二行為，各賠償500,000元，共1,000,000元。為此，爰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00,000元。
二、反訴被告則以：GOOGLE評論為任何人均可留言，不具形式上真正性。反訴被告並無與其他女性交往，該女性僅係前來嘉義協助搬貨，亦未有何直接碰觸反訴被告之行為。反訴被告亦無保護令認定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反訴爭點如下（見訴卷第47頁）：
　㈠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配偶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㈡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舉證不足以證明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
　⒈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結交不詳姓名、身分之女友並同住乙情，無非係以提出反訴被告弟媳傳來反訴被告與該女子同框之照片及GOOGLE評論留言為其主要論據。
　⒉惟查，觀諸該與反訴原告於113年4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之人即代號「00000_000」、頭像為女性之女子傳送之照片，其一場景為反訴被告與該不詳女子站在打開後車廂之小客車後，反訴被告正搬運物品（見審訴卷第97頁上方照片、第99頁照片），其二場景為該女子隔著外套坐在機車上靠在反訴被告背後（見審訴卷第97頁下方照片），均難謂必為屬男女朋友間之親密行為。且對話內容中，並未表示親聞反訴被告自承與該女子交往，其所稱反訴被告不敢帶該女子回嘉義，都帶出去睡云云，均係輾轉聽聞反訴被告母親所述（見審訴卷第89頁），其所述該女子與反訴被告牽手（見審訴卷第93頁），亦非該照片所示搬運物品之情節，是無積極明確事證可認定反訴被告有與該女子為何親密行為。縱與反訴原告對話之人為反訴被告之弟媳，而可親見反訴被告搭載該不詳女子返家搬取物品，然所見過程均屬短暫，並未直接親見或獲得親口證實，又容有向反訴原告回報或添油加醋之可能，是難單憑上開照片與對話認定係反訴被告結交之女友，遑論有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又GOOGLE評論係任何人均可留言，無法確認留言者是否真為消費之客人，且該留言稱「也麻煩一下，不論是夫妻還是情侶啊！曬恩愛是不錯，但，也希望能（節制約束）自己的行為，公共場合哩！！！」、「那天被一個矮的有染金黃色頭髮的女子跟一位高大壯碩眼鏡男，講話一直亂撒嬌，害我差點吐，拜託請稍微顧慮別人的感受，可以嗎？謝謝！」（見審訴卷第101頁），至多可認言語曖昧，亦難認達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復考諸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離婚訴訟案卷中所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卷第181至186頁），反訴被告仍表示不願離婚，希望繼續婚姻關係，亦未表示已另結交女友。況反訴原告已與乙○○交往，並搬出住處，而不願與反訴被告繼續同住，反訴原告猶主張反訴被告結交女友，侵害配偶權，並請求給付500,000元云云（見訴卷第48頁），尚難憑採。
　㈡反訴被告之家庭暴力行為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得請求給付50,000元：　
　⒈按所謂侵害他人之自由，並不以剝奪他人之行動或限制其行動自由為限，即以強暴、脅迫之方法，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或對其身心加以威脅，使生危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462號判決參照）。
　⒉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致反訴原告有急性壓力反應，而前往精神科就診等情，為保護令認定屬實（見審訴卷第79頁），復有大順景福診所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證明書可考（見審訴卷第103頁），及反訴原告所辯不可採（見訴卷第30、47頁），並經本院採信，已如前述，衡情足認會造成反訴原告健康上負面影響，與心理上意思決定之自由遭受脅迫、壓抑而生危害，是核反訴被告所為，屬前揭規定不法侵害反訴原告健康、自由之行為，反訴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⒊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反訴被告行為之情節，與前述職業、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認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元為適當。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113年9月4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2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⑴本訴部分：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男女交往之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分），應予駁回；⑵反訴部分：反訴被告於112年2月21日、112年5月間，對反訴原告有傷害、恐嚇行為，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分，及主張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部分），應予駁回。
肆、本判決原告、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反訴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反訴被告如為原告、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相關舉證，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反訴原告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1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馬婧    
被      告  劉冠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一
    一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壹拾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台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九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反訴原告負
    擔。
九、本判決第六項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台幣伍萬元為反
    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甲○○於民國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
    迄今，共同經營涼麵店，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原本婚姻幸福
    美滿，詎於民國112年4月起，甲○○於網路結識被告乙○○後，
    常接到手機電話或訊息後神神秘秘急於掛上，原告發現乙○○
    有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至甲○○之手機，甲○○又趁
    原告熟睡後深夜外出徹夜未歸。原告為挽回婚姻，曾多次警
    告乙○○勿破壞和諧家庭幸福，詎料乙○○非但不聽，反而到涼
    麵店找甲○○出遊，有親暱自拍、擁抱、牽手、親吻、穿著情
    侶裝等行徑，甚至到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甲○○又不顧多年
    夫妻情誼與家人勸阻，竟於112年6月起搬出並與乙○○同居。
    被告所為逾越一般正常交往分際，完全漠視原告基於婚姻關
    係所生之家庭生活圓滿和諧利益，已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
    節重大，使原告為此痛苦不已，家庭面臨破碎、一度無法經
    營麵店，在精神上之損害甚為嚴重。綜上，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185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0
    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以：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
    讓甲○○無所適從，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
    遠，甲○○更因而求助精神科。原告又於未成年子女面前掐傷
    被告甲○○頸部，更曾持刀揮砍甲○○，乃於112年4月29日親筆
    寫下切結書，交付甲○○之母親即訴外人○○。乙○○傳送簡訊給
    甲○○，係因甲○○當時處於情緒低潮，有些不好想法。原告知
    道被告行為，曾於112年4月20日，直接向甲○○表示祝福、宥
    恕被告2人行為，詎料原告背地裡委託徵信社蒐證及跟拍被
    告2人活動，並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向被告獅子大開口
    ，形同對被告設套，與權利濫用無異。且原告所提照片無法
    證明被告有為性行為，其中更有部分相片並非被告。原告名
    下有不少不動產，更能半年內整修、擴大另開三間分店，然
    被告名下無財產，可能生活入不敷出，請斟酌酌定適宜之賠
    償金額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卷，下稱訴卷，第
    44至45頁）：
　㈠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
    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㈡原告與甲○○原共同經營涼麵店。
　㈢乙○○知悉被告甲○○為有配偶之人。
　㈣乙○○有於112年4月某日，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
    露骨曖昧訊息給甲○○。
　㈤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 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
    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
　㈥甲○○有前往精神科就診。
　㈦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四、本訴爭點（見訴卷第46頁）：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
    保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
    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
    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參照），與有
    配偶之人踰越男女正常社交之逾矩行為，致侵害其基於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 條規定，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69號裁
    定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
    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
    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
    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
    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
    ，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訴卷第44頁
    ），復有戶籍謄本可考（見113年度審訴字第466號卷，下稱
    審訴卷，第15頁），而甲○○於112年4月間向原告承認與乙○○
    可能發展出超友情關係之事實，亦經甲○○自承在卷（見審訴
    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復有原告與甲○○間通訊軟體Line
    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頁），並據自承知悉原告與甲
    ○○之夫妻關係，仍有於112年4月間，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
    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乙情（見訴卷第45頁），足
    見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事實，堪信為真。乙
    ○○辯稱係因甲○○情緒低潮，才傳送訊息云云（見訴卷第45頁
    ），委無可採。
　⒊又乙○○有於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駕駛自小客車欲進入御
    宿汽車旅館民族館，後又轉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上薇風
    情汽車旅館之事實，為其自承明確（見訴卷第46頁），復有
    原告委託他人拍照之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1至25頁），其
    車號核與乙○○名下小客車車號相同（見限閱卷第19頁）。乙
    ○○既自承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遭拍攝之小客車為其所
    有、駕駛，則其有於該時駕車進入汽車旅館，應堪信為真。
    又被告間當時已開始交往，並屢次出遊，堪信被告係共同到
    汽車旅館休息乙情為真。乙○○辯稱112年5月20日、21日帶其
    女兒去墾丁慶生，忘記112年5月21日晚上行程，及有其他對
    象云云（見訴卷第45至46頁），均無可採。
　⒋而乙○○、甲○○分別為84、83年次之青年男、女，有戶籍謄本
    可考（見審訴卷第19、63頁），當時正值男女交往期間，且
    均不爭執曾一同前往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之花鄉汽車旅館之
    事實（見訴卷第45頁），加以被告間於不同日期，有牽手過
    街、用餐時親密靠近、在戶外觸碰大腿之舉止，有112年8月
    18日、112年8月27日、112年9月3日、112年10月21日、112
    年12月30日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7至41頁），且照片顯示
    男女均為相同之人，即到場之被告，足見被告間有長期交往
    、出遊、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衡情被告間應有交往且發生
    性行為，均堪認定。參以，甲○○已於112年7月10日提起離婚
    訴訟，主張互信之感情基礎已不復存在等語，有本院調閱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電子卷證可考，
    可見甲○○不欲回復與原告間之感情，其決意與乙○○持續交往
    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辯稱照片看不出何人前往汽車旅館
    ，並否認發生性行為，以否認其等間交往深入之程度云云（
    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⒌且甲○○搬出與原告之租屋處後，改住在高雄市○○區之事實，
    為其自承屬實（見訴卷第49至51頁），且原告提出上開照片
    確為被告，是原告主張被告現同居在高雄市○○區之事實（見
    審訴卷第7、9、11頁），亦堪信為真。
　⒍再從原告所述於112年4月間發現甲○○之手機收到曖昧訊息，
    與發覺被告交往過程（見審訴卷第8至9頁），及原告與甲○○
    間於112年4月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原告表示「心很痛」
    、「你知道這樣對我有多殘忍嘛？」、「因為我只答應你放
    你出去，也答應你回來的時候我接受你，難道看到你跟別人
    曖昧...」等語，有112年4月19日、20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
    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可見原告主張欲挽回婚
    姻，及甲○○冷淡地坦言不諱有外遇情事等語（見審訴卷第9
    頁），均堪採信。原告雖同時表示「如果你們真的好下去，
    那我就放手成全你們，這就是我最後的成全了」、「我接受
    你跟他出去，我也接受你跟他相處看看，我也可以接受你跟
    他發生關係，我可以接受你受傷回來…」（見審訴卷第83至8
    5頁），然僅係原告委屈求全之意，並無表示拋棄民事法律
    上權利之意思。又原告係因察覺被告行為，方進行蒐證，係
    為保障原告之配偶權，具有正當目的，原告提出之照片證據
    亦均為被告在戶外公共場所之活動，堪認符合比例原則，具
    有證據能力。被告辯稱原告背地裡找人偷拍、權利濫用云云
    （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不足採為被告免責之論
    據。
　⒎綜上，被告間自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並有親密舉動
    、性行為及同居之事實，堪以認定。核被告所為，確屬逾越
    男女正常社交之範圍，屬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破壞原告與甲○○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
    前段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
　　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
　⒉被告間雖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行為，然原告與甲○○間
    於結識乙○○前，彼此相處早已有齟齬，甚至演進成言語、肢
    體衝突，此由被告提出大順景福診所112年6月8日診斷證明
    書、原告於112年4月29日書立切結書，及甲○○向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令、112
    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經該院法官訊問甲○○後，准許
    核發，該保護令認定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
    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
    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
    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
    跳樓等語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7至82頁），足以證之。該切
    結書上明確記載「日後如在對甲○○小姐拳打腳踢，會主動告
    知○○媽媽並主動離婚且放棄兒子的撫養權」等語（見審訴卷
    第77頁），足見原告屢有對甲○○動手、動腳等暴力相向行為
    ，導致甲○○身心壓力過大，前往精神科就診。原告辯稱沒有
    為上開行為，切結書才會寫「日後」、是寫「在」不是重複
    性的「再」，甲○○可能係因育兒、外遇心虛之壓力導致身心
    不穩定云云（見訴卷第30、47頁），與該切結書之前後文意
    及常情均不符，又將責任推諉甲○○，委無可採。是以，被告
    辯稱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更數
    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等語（見審訴卷第67
    頁），堪可採信，足見乙○○之出現並非原告與甲○○間婚姻破
    裂之啟端，僅係加重與加速其等間決裂之因素，自不能將婚
    姻破裂之情事全然歸責被告間之行為。
　⒊另原告之涼麵店仍正常經營及展店之事實，有其網路廣告可
    考（見審訴卷第87頁），是原告主張一度無法從事涼麵店生
    意云云（見審訴卷第13頁），尚難採納作為斟酌慰撫金多寡
    之因素。
　⒋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被告行為之情節、原告與甲○○間婚姻
    關係破裂之過程，與原告係80年次之成年男子，學歷為大學
    畢業，名下有存款、股息、不動產、汽車；及甲○○係83年次
    之成年女子，原住大陸地區，學歷為高中畢業，名下有汽車
    ，尚須繳納貸款，與原告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乙○○學歷則
    為國中肄業，名下有汽車，自稱對外欠債，經營工程等職業
    、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為兩造陳述在卷（見審訴卷第
    61頁、訴卷第49至50頁），並有限閱卷資料可考，堪信為真
    ，足見被告之資力及經濟狀況均欠佳，且甲○○尚須扶養未成
    年子女，在勞力及時間上需有相當付出，始能維持一般生活
    ，爰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
    當。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⒌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
    項本文及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
    00,000元，甲○○自113年7月11日起（113年7月10日送達回證
    見審訴卷第59頁），乙○○自113年7月20日起（113年7月19日
    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6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甲○○（下稱反訴原告）主張：㈠反訴被告與其店鋪
    內女性員工交往，整日公然出雙入對，並在店內卿卿我我，
    遭客人在GOOGLE評論留言反應。該女子更與反訴被告父母熟
    識，甚至與反訴被告外宿同住。反訴被告之弟媳才會將該女
    子之照片傳送給反訴原告。㈡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
    2月21日、112年5月間，為上開保護令認定毆打、掐頸等傷
    害、恐嚇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
    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就上開二行為，各賠
    償500,000元，共1,000,000元。為此，爰提起反訴等語。並
    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00,000元。
二、反訴被告則以：GOOGLE評論為任何人均可留言，不具形式上
    真正性。反訴被告並無與其他女性交往，該女性僅係前來嘉
    義協助搬貨，亦未有何直接碰觸反訴被告之行為。反訴被告
    亦無保護令認定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
    回。
三、反訴爭點如下（見訴卷第47頁）：
　㈠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配偶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
    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㈡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請
    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舉證不足以證明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
　⒈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結交不詳姓名、身分之女友並同住乙
    情，無非係以提出反訴被告弟媳傳來反訴被告與該女子同框
    之照片及GOOGLE評論留言為其主要論據。
　⒉惟查，觀諸該與反訴原告於113年4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
    對話之人即代號「00000_000」、頭像為女性之女子傳送之
    照片，其一場景為反訴被告與該不詳女子站在打開後車廂之
    小客車後，反訴被告正搬運物品（見審訴卷第97頁上方照片
    、第99頁照片），其二場景為該女子隔著外套坐在機車上靠
    在反訴被告背後（見審訴卷第97頁下方照片），均難謂必為
    屬男女朋友間之親密行為。且對話內容中，並未表示親聞反
    訴被告自承與該女子交往，其所稱反訴被告不敢帶該女子回
    嘉義，都帶出去睡云云，均係輾轉聽聞反訴被告母親所述（
    見審訴卷第89頁），其所述該女子與反訴被告牽手（見審訴
    卷第93頁），亦非該照片所示搬運物品之情節，是無積極明
    確事證可認定反訴被告有與該女子為何親密行為。縱與反訴
    原告對話之人為反訴被告之弟媳，而可親見反訴被告搭載該
    不詳女子返家搬取物品，然所見過程均屬短暫，並未直接親
    見或獲得親口證實，又容有向反訴原告回報或添油加醋之可
    能，是難單憑上開照片與對話認定係反訴被告結交之女友，
    遑論有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
    程度。又GOOGLE評論係任何人均可留言，無法確認留言者是
    否真為消費之客人，且該留言稱「也麻煩一下，不論是夫妻
    還是情侶啊！曬恩愛是不錯，但，也希望能（節制約束）自
    己的行為，公共場合哩！！！」、「那天被一個矮的有染金
    黃色頭髮的女子跟一位高大壯碩眼鏡男，講話一直亂撒嬌，
    害我差點吐，拜託請稍微顧慮別人的感受，可以嗎？謝謝！
    」（見審訴卷第101頁），至多可認言語曖昧，亦難認達侵
    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復
    考諸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離婚訴訟案卷中所附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
    （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卷第181至
    186頁），反訴被告仍表示不願離婚，希望繼續婚姻關係，
    亦未表示已另結交女友。況反訴原告已與乙○○交往，並搬出
    住處，而不願與反訴被告繼續同住，反訴原告猶主張反訴被
    告結交女友，侵害配偶權，並請求給付500,000元云云（見
    訴卷第48頁），尚難憑採。
　㈡反訴被告之家庭暴力行為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
    反訴原告得請求給付50,000元：　
　⒈按所謂侵害他人之自由，並不以剝奪他人之行動或限制其行
    動自由為限，即以強暴、脅迫之方法，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
    ，或對其身心加以威脅，使生危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
    81年度台上字第2462號判決參照）。
　⒉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
    ○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子
    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年5
    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
    ，致反訴原告有急性壓力反應，而前往精神科就診等情，為
    保護令認定屬實（見審訴卷第79頁），復有大順景福診所精
    神科醫師之診斷證明書可考（見審訴卷第103頁），及反訴
    原告所辯不可採（見訴卷第30、47頁），並經本院採信，已
    如前述，衡情足認會造成反訴原告健康上負面影響，與心理
    上意思決定之自由遭受脅迫、壓抑而生危害，是核反訴被告
    所為，屬前揭規定不法侵害反訴原告健康、自由之行為，反
    訴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賠償精
    神慰撫金。
　⒊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反訴被告行為之情節，與前述職業、
    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認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賠償
    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元為適當。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
    訴被告給付50,000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113年9月4日送
    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2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⑴本訴部分：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男女交往之
    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
    求過高部分），應予駁回；⑵反訴部分：反訴被告於112年2
    月21日、112年5月間，對反訴原告有傷害、恐嚇行為，反訴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
    付5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分
    ，及主張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部分），應予駁回。
肆、本判決原告、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反訴被告給
    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
    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反訴被告如為原
    告、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相關舉證，
    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反訴原告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
    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1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李欣儒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馬婧    
被      告  劉冠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元，及被告甲○○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二十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台幣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七、反訴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八、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反訴原告負擔。
九、本判決第六項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台幣伍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甲○○於民國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迄今，共同經營涼麵店，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原本婚姻幸福美滿，詎於民國112年4月起，甲○○於網路結識被告乙○○後，常接到手機電話或訊息後神神秘秘急於掛上，原告發現乙○○有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至甲○○之手機，甲○○又趁原告熟睡後深夜外出徹夜未歸。原告為挽回婚姻，曾多次警告乙○○勿破壞和諧家庭幸福，詎料乙○○非但不聽，反而到涼麵店找甲○○出遊，有親暱自拍、擁抱、牽手、親吻、穿著情侶裝等行徑，甚至到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甲○○又不顧多年夫妻情誼與家人勸阻，竟於112年6月起搬出並與乙○○同居。被告所為逾越一般正常交往分際，完全漠視原告基於婚姻關係所生之家庭生活圓滿和諧利益，已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使原告為此痛苦不已，家庭面臨破碎、一度無法經營麵店，在精神上之損害甚為嚴重。綜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185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以：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讓甲○○無所適從，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甲○○更因而求助精神科。原告又於未成年子女面前掐傷被告甲○○頸部，更曾持刀揮砍甲○○，乃於112年4月29日親筆寫下切結書，交付甲○○之母親即訴外人○○。乙○○傳送簡訊給甲○○，係因甲○○當時處於情緒低潮，有些不好想法。原告知道被告行為，曾於112年4月20日，直接向甲○○表示祝福、宥恕被告2人行為，詎料原告背地裡委託徵信社蒐證及跟拍被告2人活動，並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向被告獅子大開口，形同對被告設套，與權利濫用無異。且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性行為，其中更有部分相片並非被告。原告名下有不少不動產，更能半年內整修、擴大另開三間分店，然被告名下無財產，可能生活入不敷出，請斟酌酌定適宜之賠償金額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卷，下稱訴卷，第44至45頁）：
　㈠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㈡原告與甲○○原共同經營涼麵店。
　㈢乙○○知悉被告甲○○為有配偶之人。
　㈣乙○○有於112年4月某日，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
　㈤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 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
　㈥甲○○有前往精神科就診。
　㈦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四、本訴爭點（見訴卷第46頁）：
　㈠被告有無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參照），與有配偶之人踰越男女正常社交之逾矩行為，致侵害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 條規定，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69號裁定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與甲○○於103年12月30日結婚登記，育有一未成年子女，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訴卷第44頁），復有戶籍謄本可考（見113年度審訴字第466號卷，下稱審訴卷，第15頁），而甲○○於112年4月間向原告承認與乙○○可能發展出超友情關係之事實，亦經甲○○自承在卷（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復有原告與甲○○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頁），並據自承知悉原告與甲○○之夫妻關係，仍有於112年4月間，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我愛妳」等露骨曖昧訊息給甲○○乙情（見訴卷第45頁），足見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事實，堪信為真。乙○○辯稱係因甲○○情緒低潮，才傳送訊息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⒊又乙○○有於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駕駛自小客車欲進入御宿汽車旅館民族館，後又轉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上薇風情汽車旅館之事實，為其自承明確（見訴卷第46頁），復有原告委託他人拍照之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1至25頁），其車號核與乙○○名下小客車車號相同（見限閱卷第19頁）。乙○○既自承112年5月21日晚上9時許，遭拍攝之小客車為其所有、駕駛，則其有於該時駕車進入汽車旅館，應堪信為真。又被告間當時已開始交往，並屢次出遊，堪信被告係共同到汽車旅館休息乙情為真。乙○○辯稱112年5月20日、21日帶其女兒去墾丁慶生，忘記112年5月21日晚上行程，及有其他對象云云（見訴卷第45至46頁），均無可採。
　⒋而乙○○、甲○○分別為84、83年次之青年男、女，有戶籍謄本可考（見審訴卷第19、63頁），當時正值男女交往期間，且均不爭執曾一同前往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之花鄉汽車旅館之事實（見訴卷第45頁），加以被告間於不同日期，有牽手過街、用餐時親密靠近、在戶外觸碰大腿之舉止，有112年8月18日、112年8月27日、112年9月3日、112年10月21日、112年12月30日照片可憑（見審訴卷第27至41頁），且照片顯示男女均為相同之人，即到場之被告，足見被告間有長期交往、出遊、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衡情被告間應有交往且發生性行為，均堪認定。參以，甲○○已於112年7月10日提起離婚訴訟，主張互信之感情基礎已不復存在等語，有本院調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電子卷證可考，可見甲○○不欲回復與原告間之感情，其決意與乙○○持續交往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辯稱照片看不出何人前往汽車旅館，並否認發生性行為，以否認其等間交往深入之程度云云（見訴卷第45頁），委無可採。
　⒌且甲○○搬出與原告之租屋處後，改住在高雄市○○區之事實，為其自承屬實（見訴卷第49至51頁），且原告提出上開照片確為被告，是原告主張被告現同居在高雄市○○區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9、11頁），亦堪信為真。
　⒍再從原告所述於112年4月間發現甲○○之手機收到曖昧訊息，與發覺被告交往過程（見審訴卷第8至9頁），及原告與甲○○間於112年4月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中，原告表示「心很痛」、「你知道這樣對我有多殘忍嘛？」、「因為我只答應你放你出去，也答應你回來的時候我接受你，難道看到你跟別人曖昧...」等語，有112年4月19日、20日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可考（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可見原告主張欲挽回婚姻，及甲○○冷淡地坦言不諱有外遇情事等語（見審訴卷第9頁），均堪採信。原告雖同時表示「如果你們真的好下去，那我就放手成全你們，這就是我最後的成全了」、「我接受你跟他出去，我也接受你跟他相處看看，我也可以接受你跟他發生關係，我可以接受你受傷回來…」（見審訴卷第83至85頁），然僅係原告委屈求全之意，並無表示拋棄民事法律上權利之意思。又原告係因察覺被告行為，方進行蒐證，係為保障原告之配偶權，具有正當目的，原告提出之照片證據亦均為被告在戶外公共場所之活動，堪認符合比例原則，具有證據能力。被告辯稱原告背地裡找人偷拍、權利濫用云云（見審訴卷第69頁、訴卷第47頁），不足採為被告免責之論據。
　⒎綜上，被告間自112年4月間起，有男女交往，並有親密舉動、性行為及同居之事實，堪以認定。核被告所為，確屬逾越男女正常社交之範圍，屬共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破壞原告與甲○○間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
　　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
　⒉被告間雖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行為，然原告與甲○○間於結識乙○○前，彼此相處早已有齟齬，甚至演進成言語、肢體衝突，此由被告提出大順景福診所112年6月8日診斷證明書、原告於112年4月29日書立切結書，及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346號保護令、112年度家護字第2065號保護令，經該院法官訊問甲○○後，准許核發，該保護令認定原告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等語之事實（見審訴卷第77至82頁），足以證之。該切結書上明確記載「日後如在對甲○○小姐拳打腳踢，會主動告知○○媽媽並主動離婚且放棄兒子的撫養權」等語（見審訴卷第77頁），足見原告屢有對甲○○動手、動腳等暴力相向行為，導致甲○○身心壓力過大，前往精神科就診。原告辯稱沒有為上開行為，切結書才會寫「日後」、是寫「在」不是重複性的「再」，甲○○可能係因育兒、外遇心虛之壓力導致身心不穩定云云（見訴卷第30、47頁），與該切結書之前後文意及常情均不符，又將責任推諉甲○○，委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性情容易暴怒，有暴力傾向，不時情緒反覆，更數次毆打、譏諷甲○○，使得兩人漸行漸遠等語（見審訴卷第67頁），堪可採信，足見乙○○之出現並非原告與甲○○間婚姻破裂之啟端，僅係加重與加速其等間決裂之因素，自不能將婚姻破裂之情事全然歸責被告間之行為。
　⒊另原告之涼麵店仍正常經營及展店之事實，有其網路廣告可考（見審訴卷第87頁），是原告主張一度無法從事涼麵店生意云云（見審訴卷第13頁），尚難採納作為斟酌慰撫金多寡之因素。
　⒋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被告行為之情節、原告與甲○○間婚姻關係破裂之過程，與原告係80年次之成年男子，學歷為大學畢業，名下有存款、股息、不動產、汽車；及甲○○係83年次之成年女子，原住大陸地區，學歷為高中畢業，名下有汽車，尚須繳納貸款，與原告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乙○○學歷則為國中肄業，名下有汽車，自稱對外欠債，經營工程等職業、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為兩造陳述在卷（見審訴卷第61頁、訴卷第49至50頁），並有限閱卷資料可考，堪信為真，足見被告之資力及經濟狀況均欠佳，且甲○○尚須扶養未成年子女，在勞力及時間上需有相當付出，始能維持一般生活，爰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⒌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同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及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甲○○自113年7月11日起（113年7月10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59頁），乙○○自113年7月20日起（113年7月19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6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甲○○（下稱反訴原告）主張：㈠反訴被告與其店鋪內女性員工交往，整日公然出雙入對，並在店內卿卿我我，遭客人在GOOGLE評論留言反應。該女子更與反訴被告父母熟識，甚至與反訴被告外宿同住。反訴被告之弟媳才會將該女子之照片傳送給反訴原告。㈡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112年5月間，為上開保護令認定毆打、掐頸等傷害、恐嚇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就上開二行為，各賠償500,000元，共1,000,000元。為此，爰提起反訴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1,000,000元。
二、反訴被告則以：GOOGLE評論為任何人均可留言，不具形式上真正性。反訴被告並無與其他女性交往，該女性僅係前來嘉義協助搬貨，亦未有何直接碰觸反訴被告之行為。反訴被告亦無保護令認定之行為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反訴爭點如下（見訴卷第47頁）：
　㈠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配偶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㈡反訴被告有無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0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舉證不足以證明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
　⒈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結交不詳姓名、身分之女友並同住乙情，無非係以提出反訴被告弟媳傳來反訴被告與該女子同框之照片及GOOGLE評論留言為其主要論據。
　⒉惟查，觀諸該與反訴原告於113年4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之人即代號「00000_000」、頭像為女性之女子傳送之照片，其一場景為反訴被告與該不詳女子站在打開後車廂之小客車後，反訴被告正搬運物品（見審訴卷第97頁上方照片、第99頁照片），其二場景為該女子隔著外套坐在機車上靠在反訴被告背後（見審訴卷第97頁下方照片），均難謂必為屬男女朋友間之親密行為。且對話內容中，並未表示親聞反訴被告自承與該女子交往，其所稱反訴被告不敢帶該女子回嘉義，都帶出去睡云云，均係輾轉聽聞反訴被告母親所述（見審訴卷第89頁），其所述該女子與反訴被告牽手（見審訴卷第93頁），亦非該照片所示搬運物品之情節，是無積極明確事證可認定反訴被告有與該女子為何親密行為。縱與反訴原告對話之人為反訴被告之弟媳，而可親見反訴被告搭載該不詳女子返家搬取物品，然所見過程均屬短暫，並未直接親見或獲得親口證實，又容有向反訴原告回報或添油加醋之可能，是難單憑上開照片與對話認定係反訴被告結交之女友，遑論有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又GOOGLE評論係任何人均可留言，無法確認留言者是否真為消費之客人，且該留言稱「也麻煩一下，不論是夫妻還是情侶啊！曬恩愛是不錯，但，也希望能（節制約束）自己的行為，公共場合哩！！！」、「那天被一個矮的有染金黃色頭髮的女子跟一位高大壯碩眼鏡男，講話一直亂撒嬌，害我差點吐，拜託請稍微顧慮別人的感受，可以嗎？謝謝！」（見審訴卷第101頁），至多可認言語曖昧，亦難認達侵害反訴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之程度。復考諸反訴原告與反訴被告間離婚訴訟案卷中所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委託辦理監護權案件訪視調查報告（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3年度婚字第91號卷第181至186頁），反訴被告仍表示不願離婚，希望繼續婚姻關係，亦未表示已另結交女友。況反訴原告已與乙○○交往，並搬出住處，而不願與反訴被告繼續同住，反訴原告猶主張反訴被告結交女友，侵害配偶權，並請求給付500,000元云云（見訴卷第48頁），尚難憑採。
　㈡反訴被告之家庭暴力行為侵害反訴原告之健康權、自由權，反訴原告得請求給付50,000元：　
　⒈按所謂侵害他人之自由，並不以剝奪他人之行動或限制其行動自由為限，即以強暴、脅迫之方法，影響他人之意思決定，或對其身心加以威脅，使生危害，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462號判決參照）。
　⒉反訴被告對反訴原告有於112年2月21日，在幼子面前掐住甲○○頸部，將甲○○高舉後摔至地上，並拖行甲○○，接著以幼子之玩具棍棒毆打甲○○，再以拳頭毆打甲○○頭部，復於112年5月間，搶甲○○手機，將其推倒，嗣恫稱一起燒炭自殺、跳樓，致反訴原告有急性壓力反應，而前往精神科就診等情，為保護令認定屬實（見審訴卷第79頁），復有大順景福診所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證明書可考（見審訴卷第103頁），及反訴原告所辯不可採（見訴卷第30、47頁），並經本院採信，已如前述，衡情足認會造成反訴原告健康上負面影響，與心理上意思決定之自由遭受脅迫、壓抑而生危害，是核反訴被告所為，屬前揭規定不法侵害反訴原告健康、自由之行為，反訴原告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⒊本院審酌兩造間關係、反訴被告行為之情節，與前述職業、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情事，認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50,000元為適當。從而，反訴原告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113年9月4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23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參、綜上所述，⑴本訴部分：被告間於112年4月間起男女交往之行為，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分），應予駁回；⑵反訴部分：反訴被告於112年2月21日、112年5月間，對反訴原告有傷害、恐嚇行為，反訴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0,0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請求過高部分，及主張反訴被告侵害配偶權部分），應予駁回。
肆、本判決原告、反訴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反訴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反訴被告如為原告、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相關舉證，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反訴原告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